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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2）出售或者运输伪造的货币，又使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伪造货币
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 （13）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造成事故，又构成其他
犯罪的。（《刑法》第244条之一） （14）叛逃后，又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任务的，则构成叛
逃罪和间谍罪数罪。 （三）一罪处罚的情形 （1）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时，造成被组织人重伤、
死亡的，仍以本罪论处。（《刑法》第318条第1款） 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时，以暴力、威胁方法
抗拒检查的，仍以本罪论处。（《刑法》第318条第1款） （2）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时，造成被
运送人重伤、死亡，或者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检查的，仍以本罪论处。（《刑法》第321条第2款） 
（3）拐卖妇女、儿童的，有下列情形的，仍以本罪论处： ①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 ②诱骗、强迫被
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 ③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
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 ④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 ⑤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
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⑥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刑法》第240条第1款） （4
）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中，造成被强迫卖淫的人重伤、死亡或强奸后迫使卖淫的，仍以本罪论处
。（《刑法》第358条） （5）非法拘禁他人，致人重伤或死亡的，仍以本罪论处。（《刑法》第238
条） （6）强奸妇女，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仍以本罪论处。（《刑法》
第236条第3款） （7）绑架时，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仍以本罪论处。（《刑法》
第239条第2款） （8）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仍以本罪论处。（《刑法》第263条） （9）暴力干涉
他人婚姻自由的，致使被害人死亡的，仍以本罪论处。（《刑法》第257条第2款） （10）寻衅滋事，
致人轻伤的，仍以本罪论处。（《刑法》第293条） （11）暴动越狱中，致人重伤、死亡的，仍以本
罪论处。（《刑法》第317条第2款） （12）非法行医，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造成就诊人死亡
的，仍以本罪论处。（《刑法》第336条第1款）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造
成就诊人死亡的，仍以本罪论处。（《刑法》第336条第2款） （13）中介组织的人员，索取他人财物
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后，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仍按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处罚。（《刑法》
第229条第2款） （14）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同时又构成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执行
判决裁定失职罪或者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刑法》第399
条第4款） （15）盗窃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价值数额不大，但是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
，依照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定罪处罚；如果同是构成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
用电信设施罪的，重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12条） （16）盗窃使用中的电力设备，同时构成盗窃罪和破坏电力设备罪的，择一重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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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买了一段时间，买重复了，买晚了，就当明年的资料看吧
2、还不错，值得推荐，有用
3、一般，东西杂、多。但可能因为太多了，反而看的不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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